附件4
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接受国内访问学者
流程图
每年12月，各拟接受部门填写《部门申请表》向科研处报送需求计划。
（《部门申请表》，一式2份，详见附件1）




    学院党委研究确定正式招收名额


 接受部门自行组织遴选，提出建议名单
（访问学者需填写《申报审批表》，一式2份，详见附件2）


       
接受部门将《申报审批表》报科研处审核，分管院领导审定

访学期限结束前半个月，持《考核表》至科研处办理结业
（《考核表》，一式4份，详见附件3）


访问学者持《申报审批表》至科研处报到


（《考核表》，一式四份，详见附件3）



